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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，「中華民國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報告（2021 年版）」，2021 年。

圖 2.4.1-1、臺灣 1990 至 2019 年能源部門溫室氣體排放量趨勢

各部門之溫室氣體排放概況說明如下：

  2.4.1 能源部門

臺灣能源部門排放溫室氣體種類包括二

氧化碳、甲烷及氧化亞氮，該部門溫室氣體

排放總量歷年呈現上升趨勢，至 2008 年首度

呈現下降趨勢，2009 年、2012 年及 2018 年

又再度下降， 2019 年較 2018 年減少 3.14%，

如表 2.4.1-1 和圖 2.4.1-2 所示。

2019 年能源部門之溫室氣體總排放為 

260.662 百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，約占臺灣溫

室氣體總排放量的 90.80%，「燃料燃燒活動」

為 260.405 百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，占能源

部門之總溫室氣體之大宗，約 99.90%，「燃

料逸散性排放」為 0.258 百萬公噸二氧化碳

當量，占 0.1%。其中，1.A.1「能源產業」為 

182.014 百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，占能源部門

之總溫室氣體排放量 69.83%，1.A.2「製造業

與營造業」為 32.797 百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

（占 12.58%），1.A.3「運輸」為 36.238 百萬

公噸二氧化碳當量（占 13.90%），1.A.4「其

他部門（包括服務業、住宅及農林漁牧業）」

為 9.356 百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（占3.59%）。

1990 至 2019 年間，能源部門溫室氣體

排放成長 135.84%， 年平均成長率為 3.00%，

其中 1.A.1「能源產業」溫室氣體排放量增加 

269.29%（年平均成長率為 4.61%），1.A.2「製

造業與營造業」增加 8.41%（年平均成長率為 

0.28%），1.A.3「運輸」成長 80.39%（年平

均成長率為 2.06%），1.A.4「其他部門」減少 

11.90%（年平均成長率為 -0.44%），1.B.2「石

油及天然氣」增加 124.81%（年平均成長率為 

2.83%）。


